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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學年度寒 暑假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表 

實習機構

名    稱 (填具實習單位全銜)

填具心得

工作期間
年   月   日至年   月   日止（實習週次：第    週）

系級別 學號 學生姓名

工
作
項
目

問
題
與
檢
討

實
習
心
得（

至
少
２
０
０
字
）

實習機構指導人員評閱蓋章 指導老師評分 系主任審核

※注意事項：

1.本表於實習期間每週乙次分週撰寫，並應於表中註明該週次之起迄日。

2.實習心得撰寫完畢，應予各實習單位指導人員審閱核章，並於實習完成後連同成績考核表

  送各系彙整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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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繳交時請依填寫週次先後順序整理，並統一於左上角π處裝訂成冊。


